


《四川省攀枝花市宝鼎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信息公示
[bookmark: _GoBack]（第三次）

攀枝花市西区发展和改革局委托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宝鼎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报告现基本编制完成。项目启动较早，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第二次公示分别于2022年2月、2022年9月开展。由于矿区规划对规划名称、范围、开采规模进行了微调，故开展第三次网络公示。
一、规划概要
[bookmark: OLE_LINK187][bookmark: OLE_LINK4]1、规划名称：由《攀枝花市宝鼎矿区总体规划》变更为《四川省攀枝花市宝鼎矿区总体规划》
[bookmark: OLE_LINK189]2、规划范围：由于开采深度由+0m调整至+300m以上，故规划范围由67.7459km2调整为67.6769km2。新的范围北部以丽潘（攀）高速公路为界，南部以攀大高速公路及矿区最上一煤层（21-3号）+300m底板等高线为界，东部北以最下一煤层（39号）露头线为界，东部南以批复的仁和区煤炭矿区范围为界，西部以F22断层为界，由75个拐点圈闭。
[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3]3、规划规模：根据矿区现有探矿权和采矿权资源量及新的矿权分割方案，明确宝鼎矿区内4个煤矿均保持现有生产规模，即总规划规模由此前公示的570万吨/年调减为507万吨/年。其中太平煤矿（120万吨/年）、花山煤矿（180万吨/年）、大宝顶煤矿（135万吨/年）和小宝鼎煤矿（72万吨/年）。
二、与区域发展规划协调性
宝鼎矿区总体规划在战略定位、产业发展方向上与上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区域重大发展规划相符合，与国家、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土空间规划及产业发展规划协调性较好。
三、综合评价结论
四川省攀枝花市宝鼎矿区规划规模、空间布局等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总体上符合国家、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和西区行业相关政策、法规和规划。后续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应加强环境保护，在地表沉陷、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等方面认真落实国家、省及地方各项污染防治要求，并严格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四川省攀枝花市宝鼎矿区总体规划实施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
四、规划实施单位及联系方式
规划实施单位：攀枝花市西区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人：曹女士    联系电话：0812-3864656
五、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28-85532523
邮箱：632773762 @qq.com
六、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及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规划实施单位或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构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时间自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及邮件的方式联系。
七、公示期限：10个工作日




